
《德国包装法》 

（§ 33，§ 34）规定：可重复使用包装义务从2023年1月

1日开始起效：

该法条针对的是由塑料制成或包含塑料成分的、仅可一次

性使用的包装。提供外带食物的商家除了提供一次性包装

以外，还必须提供可重复使用的包装。

商家必须为外带的饮料提供可重复使用的杯子，作为一次

性杯子的替代品。无论一次性杯子用何种材料制成，都必

须提供可重复使用的替代品。

可重复使用政策的推行

外带食物的可重复使用包装

• 第1种方法：商家自行提供可多次使用的容器，例如用

玻璃、陶瓷或塑料制成。一定要选择可直接接触食品的

容器。

• 第2种方法：与提供可重复使用容器系统的企业合作（例

如：可重复使用包装合伙回收系统）。

注意！任何不遵守《德国包装法》 § 33 与 § 34 的法定义

务的企业和人都可能被处以最高1万欧元的罚款。

针对押金与折扣的规定

• 商家可以对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收取押金。供应

商指定可重复使用包装系统的押金金额。

• 食物和饮料的一次性包装价格不得高于可重复

使用的包装，或者为前者提供其它折扣。

请告诉您的客户！

• 商店必须在销售区域将提供可重复使用包装的

可重复使用包装义务的例外规则

所有商铺面积大于 80 m²（包括可自由出入的座位和逗留区域；连锁店

计算总量）或员工人数大于五人1的商店都必须遵守可重复使用义务。

针对商铺面积较小，且员工人数不超过5人的小商店1，如果商家无法/

不愿提供可重复使用的盛器，则采用例外规则。

¹ 计算员工人数的规则：每位每周常规工作时间不超过20小时的半职员工计 0.5 人；每位每周
常规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员工计 0.75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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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还与卫生规定

• 商家必须回收已送出的可重复使用容器。如采用可重复使用包

装系统，必须回收可重复使用包装供应商提供的所有容器。

• 回收、清洁与供应可重复使用包装的过程都必须符合食品安全

相关的卫生规则与要求。

针对小规模商店的例外规则

• 食物和饮料必须装在自带的、干净的可重复使用包装里。

• 商家必须在营业期间提示顾客，食物和饮料装在顾客自带的盛

器里。提示信息应该包含下列内容：“食物和饮料可装在可重

复使用包装里。” 或者：“我们把食物/饮料装在顾客自带的

可重复使用包装里。”

• 在用自带盛器装食物和饮料时，必须遵守现行的食品安全相关

的卫生规则与要求。

信息明确告知顾客。

• 该信息的尺寸和格式应该与商家的销售广告相同。

• 该提示信息必须包含下列文字：“食物和饮料可装在可重复使

用包装里。” 如果该商家只出售食物/只出售饮料，那么可以

写得更简略。

• 针对外带/外卖食物和饮料的规则：在顾客订购过程中，商家

应该主动提示本店提供可重复使用包装。

可重复使用包装 
是法定义务！

自2023年起 

推广 

可重复使用包装义务


